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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临

时会议于 2024年 11 月 7日 13: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 

2．应到董事 7 名，实到董事 7名，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董事 7 名。 

3．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马黎阳先生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4．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京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实际控制人等关联方及其他非关联方共同投

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2 票回避。 

董事长马黎阳先生、董事马仲伟先生属于关联董事，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两 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本次董事会会议符合过半数的无关联关系董事出

席，其 余 5名董事参与了表决，本议案获全体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  

经审核，全体董事一致认为：本次关于公司与实际控制人等关联方及其他

非关联方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事项有利于利用各方优势资源为公司新增海外

业务发展机会，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8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披露的《关于公司与实际控制人

等关联方及其他非关联方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97）。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2024 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2024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查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参股子公司并由该参股子公司独资设

立境外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8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参股

子公司并由该参股子公司独资设立境外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98）。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8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披露的《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99）。柴永福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本次董事会审议的第一项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8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披露的《关于召开 2024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4-100）。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七日 

  



附件： 

柴永福个人简历 

柴永福，男，1973年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

历，注册会计师。 

主要工作经历： 

2023 年 8月至 2024年 5月，雅榕（温州）股权投资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合伙人； 

2018 年 8月至 2022年 5月，鑫联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财务总

监、董事会秘书； 

    2015 年 4月至 2018年 7月江苏凯伦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 

    2011 年 11月至 2015年 3月北京澳特舒尔保健品开发有限公司审计总监； 

    2010 年 11月至 2011年 9月北京朗波尔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总监； 

    2007 年 5月至 2010年 11月深圳市卓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总监； 

    2004 年 8月至 2007年 5月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审计业务主任； 

    2000 年 11月至 2004年 8月深圳天健信德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 

柴永福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信息披露日未

持有公司股票。 

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

（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

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

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